关于2025年东辽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资格条件复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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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东辽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资格条件复审于2025年10月24日开始,请考生查看《2025年东辽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公告》相关要求、注意事项、咨询电话，主动联系招聘单位主管部门，及时参加资格条件复审，未在规定期限内参加复审的将取消面试资格。现就有关事宜强调如下：
　　1.总体要求：详见招聘公告中“四、考试与资格条件复审‘（三）资格条件复审’”部分。
　　2.复审时间：2025年10月24日、2025年10月27日。
　　上午8:30-11:00，下午13:00-16:00。
　　3.复审范围：拟面试人选及递补人员。
　　4.提交材料：本人报考时填报信息相一致的报名表、3张近期蓝底免冠小2寸正面证件照、本人二代身份证、户口本、笔试准考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由入伍地开具的参军证明、退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登录“学信网”首页点击“学历查询”获取）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要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的，考生须提供所在党支部书面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由委托代理人代为资格复审的，应提供考生本人的授权委托书，并由资格复审部门当场与考生本人进行核实。复审时，必要时可调阅审查考生档案。在国（境）外取得学历的人员报考的，除需提供规定的材料外，还要出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在职人员参加资格条件复审时，须一并提供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内容包括：考生所在单位名称、单位性质、考生姓名、性别、入职时间、任职岗位、同意报考的明确意见、单位公章、签发人、联系人电话和日期。
　　5.资格条件复审不合格或放弃资格条件复审的，在报考同一岗位的考生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参加资格复审，笔试成绩相同的一并递补。
　　6.没有进入面试的考生，请保持报名时预留电话的畅通，以便联系递补事宜，无法联系的，取消递补资格。
　　注意事项：
　　1.拟进入面试环节的报考人员（本人委托其他人员参加资格复审的，受委托人须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书、报考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按时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复审确认。未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现场资格复审确认的，视作放弃面试资格。
　　2.报考人员在资格复审确认时所提供的证书（证件、证明）必须真实、有效，按照公告要求，年龄、工作经历计算时间截至2025年9月11日。
　　3.招聘单位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对拟进入面试的人员进行现场资格复审确认。报考人员资格复审不合格，或报考人员确认不参加资格复审的（须提供书面的放弃说明，并由考生本人签名），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在该岗位报考人员中按笔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递补。
　　4.资格复审通过的考生现场领取面试通知单。
　　中共东辽县委组织部
　　2025年10月23日

